
中共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委员会文件
文法党发 [2021]4 号

关于印发《文法学院党委关于教师党支部把好政治关、

师德关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党支部：

《文法学院党委关于教师党支部把好政治关、师德关实施办法》现予

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委员会

2021 年 6 月 22 日



文法学院党委关于教师党支部把好政治关、师德关

实施办法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教育部

等七部门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的通

知》（教师〔2019〕10 号）、《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

作条例》以及学校《“党建质量提升源头工程”实施方案》（校党

发〔2021〕23 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强化教工党支部政治功能，

增强其在教师思想政治建设、师德师风建设中的把关作用，结合

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习近平关于师德师风的重要论述，全面落

实《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教职工党支部

围绕本单位改革发展稳定等开展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发挥政治把关作用，不断提升教职工思想政治素质，全面加强师

德师风建设，激励广大教师争当“四有”好老师，着力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组织体系

学院党委、各教工党支部要把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和思想政治

工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学院党政负责人为师德师风建

设和教师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全面领导学院师德师风建

设和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学院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领导、检



查、督促联系党支部的师德师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教工党支

部书记贯彻落实责任，具体执行、组织实施系部师德师风建设和

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支部把关作用，履行好教育、宣传、监

督、管理责任。

三、工作目标

充分发挥教师党支部在师德师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把

关作用，建强教师党支部，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使教师党

支部成为涵养师德师风的重要平台。建好党员教师队伍，发挥党

员教师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党员教师成为践行高尚师德的中坚力

量。建好教师队伍，促进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全面

提升，教师敬业立学、崇德尚美呈现新风貌，教师安心、热心、

舒心、静心从教的良好环境基本形成。

四、主要职责

1.开展师德师风学习。支部在落实“周四理论学习日”的基

础上，结合主题党日、“三会一课”、专题组织生活会等，将师德

师风教育列为支部必学内容。邀请非党员教师共同参加学习，系

统化、常态化学习习总书记关于师德师风重要论述，学习师德师

风相关制度文件，重点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职业道德规范教育、

法制法规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学风和学术规范教育等。坚持经

常性教育与集中性教育相结合，坚持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相结合，

坚持党建与业务相结合，组织开展读书会、基地考察、志愿服务、

“乡村振兴荆楚行”、“狮子山导师学校”、荣休仪式等活动。

2.深入开展师德师风研究。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问题的研究，探索师德师风建设问题的新思路、新内容、新方法

和新机制，推动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科学化。

3.落实案例通报制。严格执行教师师德师风要求，及时进行

失德违纪案件的通报，组织教师讨论剖析原因、对照查摆自省。

在加大正面典型弘扬宣传的同时，扎实利用反面典型搞好警示教

育。

4.推进党员发展工作。支部加强对优秀青年教师和高层次人

才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列明并积极落实年度发展计划。通过

组织集中学习、定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经常开展谈心谈话、组

织党员教师与非党员教师结对等，加强与非党员教师联系。落实

学院领导干部联系教师青年教师制、青年教师导师制等制度。

5.发挥支部政治把关作用。支部在年度考核中应对教师党员

的师德师风、思想政治表现进行考核，将考核结果记录在档。在

人才引进、职称评审、岗位聘任、项目评审、干部选拔、评优评

奖等环节中，支部应充分发挥把关作用，组织或参与政审，给出

明确意见，对于在政治表现、社会公德、思想品德、学术道德等

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的教师要坚决实施“一票否决”。加强党支部对

课堂、讲座、网络等阵地和教材使用、出版的意识形态领域把关，

严格落实监督责任。

6.强化民主参与。参与本单位重大问题决策，支持本单位行

政负责人开展工作。在涉及教师利益的重要事项、重点工作征求

意见中，教师党支部应充分组织研讨并发表意见。

7.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落实师生党支部结对共建，



组织开展“师生面对面”等活动。督促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

职责，鼓励教师党员争做学生“红色导师”，引导教师积极开展“四

导”育人实践。

五、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学院党委会负责解释。

中共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委员会

2021 年 5 月 25 日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30 日




